




附件一：

新疆同泰煤业有限公司沼和泉一矿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新疆同泰煤业有限公司于 2018年1月16日组织了验收组对新疆同泰煤

业有限公司沼和泉一矿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的环保设施及运转情况进行

了检查验收，环保竣工自主验收组由以下单位组成：中南安全环境技术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环保专家）、苏交科环境科学研究院（环保专家）、

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环保专家）、新疆煤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环评

单位）、新疆净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新疆清风朗月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监测报告编制单位）、新疆点点星光环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验收监测单位）。由新疆同泰煤业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单位）3人陪

同 7家检查验收单位专家及项目负责人共计 10 人进行现场验收。验收组及

代表听取了新疆清风朗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报告编制人员对《新疆同泰煤

业有限公司沼和泉一矿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内容及监测结果

的汇报，验收小组到生产现场对环境保护设施及运行情况、记录台账进行

了检查，审阅并核实有关资料，经验收充分讨论评议后形成验收组验收意

见如下：

项目名称 新疆同泰煤业有限公司沼和泉一矿

建设单位 新疆同泰煤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新疆同泰煤业有限公司沼和泉一矿井位于托克

逊县克尔碱矿区向斜的东部倾伏端，距托克逊县城约



45km，向西南 50km为南疆铁路的望布火车站，向西

南 6km通往托克逊火车站，距克尔碱镇约 10km。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

单位

新疆清风朗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新疆同泰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7 月 24 日，现属中泰集团下属

子公司。新疆托克逊县沼和泉矿区总体规划由沼和泉一矿和沼和泉二矿区

两部分组成，矿区煤炭规划开发总规模为生产原煤 1.5Mt/a，分为一矿和

二矿。一矿煤炭生产总规模为 0.9Mt/a，二矿煤炭生产总规模为 0.6Mt/a。

矿区不设选煤厂，各矿井的地面生产系统由筛分、手选、储装合一的地面

设施三部分组成，分级后的产品煤运至矿区 48km处的圣雄工业区。在中

泰并购重组后，同泰煤业顺利通过了设计生产能力90万吨/年的竣工验收；

并于 2016 年 6 月 14 日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矿井证照齐全。

矿区建设主要有主体工程、辅助生产工程、公用工程、运输工程组成。

新建 1 个主斜井、1个副斜井、1 个斜风井、运输巷组成井下开拓系统、

以及其他辅助工程。

2008 年 10 月，新疆同泰煤业有限公司沼和泉一矿委托新疆煤炭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于 2009 年 6 月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局以新环监函[2009]280 号批

复通过。

本项目投资总概算 40670.06 万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 757 万元，环保

投资比例 1.86%。工程实际总投资 44197.07 万元，其中环境保护实际投资



1210 万元，环保投资比例 2.74%。

二、环保执行情况

（一）环境管理

新疆同泰煤业有限公司沼和泉一矿环保审批手续及环保档案资料齐

全；该公司设置有环境管理机构和环保管理人员，制定了环境管理制度，

公司设置了安全环保处，配置了环保管理人员，环保管理满足环保要求。

（二）污染治理设施及风险防范措施

1、废气处理措施

本项目废气排放分为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

有组织排放废气污染源主要为燃煤锅炉。矿区新建 1座锅炉房，内设

2台 12t/h 锅炉，均配套安装XTD -6 陶瓷多管旋风除尘器，2台锅炉共用

一套XL型旋流式水墨脱硫除尘器，烟囱高 40m，用于建筑物采暖、井筒

防冻及热水供应。供热期运行时间约 4820h，年耗煤量约 2000t，原煤均来

自矿井自产。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排放主要为原煤筛分、装载、运输过程中的扬尘及

煤矸石堆场自燃产生的废气。扬尘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煤矸石自

燃废气主要污染物为 SO2。

为减少储运过程中的扬尘及煤矸石堆场自燃，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堆煤场采用封闭式储煤地仓，建筑面积 3276.00m2，容积

21093.75m3（内设 18 个漏斗仓）；

（2）运煤车加盖篷布，限制行车速度；

（3）工业广场、运煤道路及时清扫洒水；



（4）筛分点安装蓬型喷头，直径 20mm供水管进行洒水降尘；

（5）严格控制储煤场容积及储煤时间；

（6）对道路两侧及工业厂地周围加强绿化；

（7）煤矸石堆场采用分层覆土方式，降低自燃产生废气对环境的影

响。

2、废水处理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排放废水主要为矿井水及井区生活废水。

矿井水主要产生自矿井地层渗水，经“予沉调节-压力投药-管道混合-

斜板沉淀-过滤吸附-加氯消毒”净化工艺处理后，复用于井下用水、生产

系统降尘洒水。设计处理能力 2143m3/d，实际矿井涌水排水量约 180m3/d。

矿井水经处理后复用于井下用水、黄泥灌浆用水、生产系统降尘洒水，不

外排。

井区产生的生活废水主要来自主要来源单身宿舍生活污水及锅炉排

污水。生活污水经“手动格栅-予曝调节-接触氧化-斜板沉淀-加药混合-微

絮凝过滤” 工艺处理，设计处理能力 360m3/d。处理后生活废水用于绿

化及道路和工业场地的洒水防尘，不外排。

在矿井水处理车间建设 828.04m3（12.7m×16.3m×4m）的钢筋混凝土

事故防渗池，可满足 24 小时内设备故障临时储水。

3、噪声治理

运营期声环境影响主要是矿区机械设备噪声，掘进设备大部分在井

下。矿区噪声源主要集中在工业广场。主要噪声源有扇风机、选煤楼、运

输车辆等。井上主要设备噪声源为绞车房机电设备，井口提升机电设备，



发电机、筛分系统、锅炉房等，大多为间歇运转，噪声影响也为间歇性，

且产噪设备均安装在室内。进出矿区运输车辆引起的交通噪声都集中在白

天，附近无噪声敏感点，对环境影响不大。

为降低噪声对环境的影响，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选煤楼振动筛工作时产生的振动噪声，采用弹性筛板，用钢弹

簧与橡胶复合串联式隔振结构降低噪声。

（2）风机加装橡胶垫。

（3）及时对噪声源设备维护检修。

（4）车辆进入矿区减速慢行。

4、固废处置措施

矿区生活区生活垃圾主要来自食堂和办公区，产生量约 42t/a；锅炉

房灰渣产生量约 120t/a。生活垃圾及炉渣集中收集，定期运至场外南部洼

地填埋。

生活污水处理后的污泥产生量约为 2.5t/a（含水率按 50%计），污泥

经干化后，作为矿区绿化的肥料。矿井水处理后的污泥产生量约为 10t/a

（含水率按 30%计），污泥经干化后因杂煤含量高，掺入混煤产品中销售。

5、环保设施运行情况

该项目生产环保设施有：锅炉房（陶瓷多管旋风除尘器、碱法脱硫塔），

封闭式储煤地仓,公用系统污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矿井水处理设

施）等环保设施。

以上所有环境保护设施设备齐全，运行台账记录齐全，环保设施运行

正常。



三、监测结果

新疆点点星光环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 月对该项目进

行了监测，监测时段该项目生产负荷均达到 75%以上，各种污染物排放均

能做到达标排放。（附新疆同泰煤业有限公司沼和泉一矿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监测报告）

四、验收组现场检查情况及结论

新疆同泰煤业有限公司沼和泉一矿环保审批手续及环保档案资料齐

全；该公司设置了环保机构，配置了管理人员，建立了相关的环境管理规

章制度；环保设施设备齐全、运行记录台账齐全、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建

立了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开展了环境风险应急演练。其环保设施及环境

风险防范措施按环评及其批复要求落实，监测结果满足相关环保标准要

求，项目环保设施及运行情况满足环保验收要求。验收组提出需完成的问

题健全完善后由专家组对意见回复单签字确认后同意该项目通过环保验

收。










